
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1 學年修正防疫指引 1111013 

壹、依據: 

一、臺北市教育局111年10月13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87838號函。 

二、本校防疫工作會議決議。 

貳、共通性指引: 

一、1013調整自主防疫期間到校規定： 

(一)校園出現確診個案師生時，請依衛生單位開立之居隔書所載之日期，進行

居家隔離。依中央指揮中心111年0507發佈之解隔條件~~確診者於解除隔離

後免快篩即可正常到校上班上課，惟到校上班上課時需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

理，期間應落實防疫規範(本次未變更相關防疫措施)。 

(二)針對密切接觸者(同住家人或住宿學生同寢室室友確診)匡列進行居家隔離

者，自自 111年 1013起請依照以下兩大原則進行： 

1.已接種 3 劑疫苗，視個人身體狀況可選擇 0+7或 3+4： 

(1)已接種 3 劑疫苗且無症狀~選 0+7方案者：無需居隔，可到校上班上課，

惟到校當日需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，且需每兩日快篩一次。(例如：今

日欲到校需持有昨日或今日之快篩陰性證明，之後每兩日快篩一次~7日共

需快篩 4次，快篩劑自備)。 

(2)已接種 3 劑疫苗~選 3+4 方案者：居隔 3日不到校，D4可到校上班上課，

惟到校當日需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，且需每兩日快篩一次【與確診家

人最後接觸日為 D0，D4 可到校上班上課】。(例如：今日欲到校需持有昨

日或今日之快篩陰性證明，之後每兩日快篩一次~4日共需快篩 2次，快篩

劑自備)。 

2.未接種滿 3劑疫苗~只有 3+4方案： 

(1)未接種滿 3 劑疫苗~3+4 方案：居隔 3 日不到校，D4 可到校上班上課，

惟到校當日需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，且需每兩日快篩一次【與確診家

人最後接觸日為 D0，D4 可到校上班上課】。(例如：今日欲到校需持有昨

日或今日之快篩陰性證明，之後每兩日快篩一次~4日共需快篩 2次，快篩

劑自備)。 

(三)返國入境者自1013起實施0+7方案：免居檢，可到校上班上課，惟到校當日

需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，且需每兩日快篩一次。(例如：今日欲到校需

持有昨日或今日之快篩陰性證明，之後每兩日快篩一次~7日共需快篩4次，

快篩劑自備)。 

(四)自主應變對象(本次未變更相關防疫措施)：自111年0912起，學生確診或快

篩陽性者取消暫停實體課程3天之規定，改以由學校(園所)提供同班同學1人

1劑快篩試劑，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，各班快篩劑發放及快篩時機請導師

參閱請參考先前校安中心所製作的請假紀錄表之快篩試劑發放表單。 

(五)本次1013新制，倘教職員工生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共7日間因故均未到

校，第8日復課前應提供2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，快篩劑自備。 



(六)本次1013新制，倘教職員工生同住家人確診或返國入境者，自主防疫期間選

擇到校方案者，於「入校後」身體不適，請至健康中心評估後，由學校提供

1劑快篩試劑，並連繫家人接回後，返家進行快篩並將結果通報學校。 

叁、疫情通報: 

一、本校教職員工生遇有快篩陽或確診狀況時，0912 始調整為應及時填報本校

防疫通報 GOOGLE表單，依 1013新制，以上自主防疫期間不論到校方案選擇

為何，皆需填報 GOOGLE 表單通報學校，並依指示進行後續處理，通報網址

如下 https://forms.gle/kKfUdafhxzw5BkSk6。 

二、本校教職同仁遇有快篩陽或確診狀況時，除進行校安通報外，並應主動通報

人事室及教務處處理假務及課務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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